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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评论与争鸣

再论唐代前期“六胡州”治城位置
———与王乃昂、黄银洲、何彤慧三同志商榷

艾 冲

(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 针对唐前期“六胡州”及其后继管理机构治城位置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学术认识的分歧，有必要再次进

行学术讨论。透过对《定位问题》所举论据的剖析，可以看出窨子梁出土的唐人墓志及其他资料并无法证明唐前期

鲁州城即今兴武营故城，与“六胡州”相关城址的“考定”纯属画蛇添足，对什贲故城、兰池都督府城的推断也是误

判。因目前关于唐前期“六胡州”治城的证据欠缺，其治城位置研究尚无定论，仍需同行继续向前推进。剖析相关

论文出现诸多舛误的根源乃在于失当的研究方法、浮躁的学风。学术界须提倡审慎严谨、求真求实、淡泊名利、稳
步推进的健康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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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前期“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机构治

城的研究，近年来出现若干新的研究论文，取得可喜

的进展。在学者们的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

学术观点的差异，这本是科学研究的正常现象。学

术见解的不同惟有经过讨论、商榷，才能实现认识的

统一，从而推动学术进步。
在近年发表的有关“六胡州”治城的诸多论文

中，王乃昂、黄银洲、何彤慧等同志先后联署发表数

篇论文，例如: 《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

义》( 以下简称《六胡州》) ［1］、《再论唐六胡州城址的

定位问题》( 以下简称《定位问题》) 。［2］①既提出一

些似是而非的学术论点，也列举出若干舛误迭出的

论据。同时，其后文《定位问题》又否定前文《六胡

州》的某些学术见解，自相矛盾，并回避其他学者提

出的主要质疑。笔者曾就《六胡州》所举诸证据发

表《唐前期“六胡州”古城位置有待继续探索》( 以下

简称《继续探索》) ，进行学术商榷。［3］
而今针对《定

位问题》乐于谈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态度，本

文就围绕《六胡州》《定位问题》论述的主要内容再

行商榷，并剖析其研究方法。旨在透过讨论而澄清

事实，统一认识，既让学界同志明察商榷的主要内

容，更能对今后历史地理学研究有所警示。

一、唐代鲁州治城就是今

盐池县兴武营故城吗?

《定位问题》再次论述唐代鲁州治城即今宁夏

盐池县兴武营故城时有两个特点: 1． 为《六胡州》

及其个人贴上“采用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的方法”、

“具备多方面研究的综合素质”的华丽标签，却避开

质疑的主要问题，左右顾而言他; 2． 给商榷者扣上

“较为缺少具有实质意义的论点或证据”、“单一学

科的注经式研究”、“纯书斋式的历史地理学”、“根

据固有的观念解读文献且排斥其他研究”、“咬文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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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前，黄银洲、何彤慧的《再论唐六胡州城址的定位

问题》曾以《再论唐六胡州城址的归属问题》之名称刊登在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网”( http:∥www． paper． edu． cn) 上。



字的责难”、“其对《发现》的特意否定掺入了太多主

观因素”等帽子，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还原事实真

相吧。请阅读下面的剖析文字。
1． 关于窨子梁唐人墓志的“迁窆”之词意解读

《六胡州》判定今宁夏盐池县高沙窝乡二步坑

村的明代兴武营故城就是唐前期“六胡州”的鲁州

治城，为此提出 4 个方面的证据，即考古发现、文献

记载、兴武营城实测数据、古城遗迹遗物及遗物年代

测定。其中，考古发现是最为重要的证据材料。
其他学者正是对此项考古材料提出主要质疑，

却未得到《定位问题》作者的正面回应。为说明原

委，谨略述经过如下: 《六胡州》为证实明代兴武营

城即唐代鲁州治城，引用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

代墓葬出土的墓志铭文作为主要物证。［1］《继续探

索》则对唐代墓志所载提出质疑，为明确质疑的关

键点，特别引用对该墓志的不同识读文字。［3］
商榷者

指出: 尽管文物工作者对墓志铭文存在不同的辨识，

但对墓志“迁窆”一词的识读则完全一致，而该语词

恰是破解兴武营城是不是唐代鲁州治城的关键。
《继续探索》指出:“由于墓志铭文的释读出现歧义，

因而给学者利用该资料带来不便。相比较而言，

《文物》刊文的释读较为可信，也与《六胡州》作者的

引文基本一致。即便如此，这篇墓志铭文也无法证

明兴武营故城就是唐代鲁州治城。依《文物》载文

的释读，墓主于武则天久视元年( 即圣历三年，公元

700) 九月七日逝世于鲁州如鲁县囗囗里私第，并于

其囗二十八日迁窆于囗城东石窟原。在此，我们尤

其要注意‘迁窆’一词。‘窆’者，埋葬之意。‘迁

窆’，迁葬之意也。就是说，墓主于久视元年 ( 700 )

九月七日在鲁州如鲁县私第逝世后，曾有过一次初

葬( 在鲁州如鲁县界) ，后来才( 将灵柩) 迁葬于‘囗

城东石窟原’。因此，墓志的‘囗城’或‘囗囗’究竟

是指唐‘六胡州’地区哪座城，迄今并不明朗。正因

这个道理，鲁州城显然不能在窨子梁唐墓西方寻找。
《六胡州》对唐代墓志铭文的理解存在疏误”［3］。就

是说，墓志铭文中的“囗城”( 《文物》录文) 或“囗

囗”( 《盐池县志》录文) 是指同一地方无疑①，究竟

是指唐代前期‘六胡州’地区哪座城镇，迄今并不明

朗，但可肯定绝非鲁州治城。

然而，商榷者对窨子梁唐代墓志铭文中的关键

词“迁窆”的解释，并未得到《定位问题》作者的正面

回应———同意或不同意。他们亦未做出其不同释

读，而是刻意回避了此关键词，左右顾而言他。声称

“两篇志文存在的最大差别是一个为‘迁窆於囗城

东’，另一个为‘迁窆於囗囗东’”，而将分歧转移至

“囗城”( 《文物》录文) 与“囗囗”( 《盐池县志》录

文) 上，以混淆重点。但是，既然利用该唐代墓志铭

文作为证据，正确理解“迁窆”之词意就是无法回避

的关键环节。“囗城”与“囗囗”的差异，只是对墓志

文字识读的多少而已，并不影响对两篇释文共同

点———“迁窆”一词的理解。《定位问题》肯定“《发

现》一文中认为‘迁窆于囗城东石窟原’的志文脱落

的字应为‘州’或者‘县’，即可理解为将墓葬迁至州

城东或县城东石窟原。因此，鲁州当在石窟原西

侧。”［2］
关键点在于《定位问题》作者既然也承认该

墓主死后被迁葬至石窟原，那么其初葬之地在何处

呢? 墓主逝世于如鲁县囗囗里私第不假，但有两个

问题必须先搞清楚: 其一，鲁州、如鲁县的治城是在

一处还是两处? 两者若各有治城，墓主死于如鲁县

囗囗里私第，就跟鲁州治城毫无关系。而墓志并未

载明鲁州和如鲁县同治一城，焉知州城就是县城呢?

其二，墓主初葬之地在如鲁县何处? 如鲁县域又在

鲁州城的哪个方位呢? 在这些重要问题未先行解决

的情况下，贸然臆想而得出“鲁州当在石窟原西侧”
的结论，显得非常非常草率。墓志不同释文虽作

“囗城”或“囗囗”，但系指同一地无疑。因此，《定位

问题》所谓“此处理解为‘迁窆于州城东’或者‘迁窆

于县城东’最为贴切”的说法
［2］，实际是最不贴切的

主观臆断。
该唐代墓主死后有过一次初葬，所以墓志中才

出现“迁窆于囗囗东石窟原”( 《盐池县志》录文) 或

“迁窆于囗城东石窟原”( 《文物》录文) 的记载。这

是任何人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定位问题》想绕

过此关键词做出强辩，那是徒劳无益之举。参照出

土的唐代其他墓志可知，唐人对安葬和迁葬分别十

分清楚。略举数例如下: 在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出

土的唐代开元十九年( 731) 《姜义贞墓志》，记载墓

主于“其月十一日辛卯殡在州城南一里、东西道北

五十步”［4］73 － 82。在乌拉特前旗额尔登布拉格乡陈二

壕村出土的唐长庆三年( 823) 《王逆修墓志》，记载

墓主于长庆三年“已择吉辰，安茔于军南原五里，得

其岗势也。其年十一月十七日志成”［5］502 － 518。在宁

夏吴忠市利通区绿地园出土的唐大和四年 ( 830 )

《吕氏夫人墓志》，记载墓主于“其年十月十四日殡

於回乐县东原”［6］125 － 138。诸唐代墓志所载分别为“殡

在州城南一里”、“安茔于军南原五里”、“殡于回乐

县东原”，皆指一次性安葬逝者，因而未用“迁窆”之

词。既然盐池县窨子梁唐墓墓主是从别处迁葬于

此，那么他去世和初葬之地———鲁州的如鲁县，并不

等同于墓志“迁窆于囗囗东石窟原”( 《盐池县志》录

文) 或“迁窆于囗城东石窟原”( 《文物》录文) 的“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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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篇释文出处: 其一，盐池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盐

池县志》第七编第三章《文化·文物古迹》，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16 页。其二，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

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9 期。



囗”或“囗城”，而是另一个地方。因此，就迄今可见

资料而言，无法判定“囗城”就是鲁州治城或如鲁县

城。这就是我再三强调的理据。据此可知，《定位

问题》片面判断“囗城”就是鲁州治城和如鲁县城、

且附会在今盐池县明代兴武营故城，显得毫无依据

可言。
《定位问题》不仅如此牵强附会，还指责商榷之

说“较为缺少具有实质意义的论点或证据”。［2］
墓志

“迁窆”之词的正确理解不就是具有实质意义的重

要证据吗? 在尚未弄清鲁州治城和如鲁县城的空间

关系及墓主初葬地之时，就臆想“囗城”指鲁州治

城，不就是选择性失明吗? 选择性失明正是其思路

不清、研究方法失误所致。总之，窨子梁唐人墓志不

能视为鲁州治城就是兴武营故城的考古证据。
2． 关于唐代鲁州治城即明代兴武营城的其他

证据是否成立

《六胡州》与《定位问题》关于唐代鲁州治城即

明代兴武营故城的其他三个证据则是文献记载、兴
武营故城实测数据、故城遗址遗物及遗物年代测定。

笔者在《继续探索》中针对上述证据也提出质疑，认

定其不具证据效力。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请读者阅

读《继续探索》［3］。
关于文献记载有无证据效力的问题，《嘉靖宁

夏新志》仅称:“旧有城，不详其何代何名，惟遗废址

一面，俗呼为‘半个城’”。并未载明存在一座唐代

古城，更未肯定那是唐代“鲁州城”。这当然不具证

据效力。即便与兴武营故城的遗物相印证，仍无法

认定它是唐前期鲁州治城。因为在兴武营城“采南

墙夯层所夹动物骨骼测定年代”的结果是“时代略

当中唐至晚唐之遗存”［1］。众所周知，“时代略当中

唐至晚唐之遗存”就是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后期遗

存。而据《定位问题》所引《新唐书·地理志》: 鲁州

早在开元十八年( 730 ) 复置匡、长二州之际就被最

终撤销
［2］，怎能以唐后期的动物骨骼遗存来推断唐

前期鲁州治城呢? 当然不能。归根究底，是《定位

问题》作者思路混乱、方法不当的缘故，还是急于求

成的浮躁心态在作祟。
在兴武营故城实测数据有无证据效力的问题

上，《定位问题》辩解道:“《发现》一文在这一条下的

实测数据是用来说明兴武营的现存情况，并没有说

现存情况就是鲁州城址的情况。《探索》作者则强

势性指出《发现》采用实测数据指代鲁州治城的平

面布局，这很让人怀疑其商榷的目的。”［2］

姑且不论他们指责商榷者商榷目的如何，先核

实一下《六胡州》( 即《定位问题》所谓《发现》) 是否

认定兴武营故城就是唐代鲁州城? 事实胜于雄辩。

首先，在《六胡州》中，列举四方面证据后强调: “以

上证据，足以说明兴武营在明清以前曾是一座较大

的唐、宋、西夏城池，各种资料均显示应为六胡州之

一的鲁州城”［1］。此处“各种资料”即前述“以上证

据”，当然是指包括实测数据在内的四种资料无疑。

其次，在《六胡州》中，“图 2”的标题就是“六胡州古

城址形制示意图”，列为第一位者即“a． 兴武营”，

而且图 2 所绘 6 个古城平面图的第一幅图即以兴武

营城实测数据绘成，显示的古城平面图数量恰为 6
幅

［1］。作者之意极为明确———兴武营城就是唐代鲁

州城。第三，在《六胡州》中，表 2“‘六胡州’古城址

的水源条件”的第一行所列“兴武营古城( 鲁) ”，就

更加表明作者的意图: 兴武营城就是唐代鲁州城
［1］。

既然如此，《定位问题》作者何必在此诡辩呢? 将明

代兴武营故城的测量数据视为唐代鲁州城的平面形

制，当然是其研究方法的严重失误。

在兴武营故城遗迹遗物及遗物年代测定有无证

据效力的问题上，《继续探索》提出几个质疑:“所谓

‘墙体中混筑的乳钉纹陶片’是不是典型的唐代遗

物? 尚难确定; ……墙体所包含动物骨骼亦然。”
“其碳十四同位素测年结论出自哪个机构? 有无从

事考古文物测定的资质?”即使“时代略当中唐至晚

唐之遗存焉可证明这是鲁州城?”“至于半枚‘开元

通宝’的获得，作者并未说明是在兴武营故城何处

捡得，是在途中? 是在城外? 是在城内? 还是在墙

体之中?”［3］

对于上述疑问，《定位问题》全部采取避而不答

的态度。黄银洲、何彤慧标榜“《发现》是经过实地

考察完成的，同时也参考了考古学者的意见”的，为

何不正面回答这些质疑呢? 明确地解释上述质疑的

内容，不是更能证明其立论吗? 况且依照文责自负

的原则，每位作者要对自己发表的论文承担相应的

社会责任和学术责任，《定位问题》作者有责任将其

证据表述清楚。但是，《定位问题》不去亡羊补牢、

未正面回应读者疑问，反而无理指责商榷者未去兴

武营城、未提出非唐宋城址的证据，声称商榷者十分

漠视野外 考 察 的 作 用，是“单 一 学 科 的 注 经 式 研

究”［2］。实地考察固然重要，而将考察过程中所获

各种资料进行正确的解读和运用更为重要，否则所

谓实地考察就毫无意义。既然两位作者多次赴兴武

营城考察，既然“《发现》是通过实地考察完成的，同

时也参考了考古学者的意见”［2］，为什么不将上述

问题交代清楚呢? 难道这些细节因素不重要吗? 却

在侈谈什么野外考察的重要作用，以空谈转移读者

视线。凡从事历史地理研究者皆知晓野外考察的重

要性。倒是两位作者应认真回应上述质疑才是正

道。但愿他们不再将“驴头太子”之类民间传说视

作可靠证据纳入其学术论文中，这种牵强附会的做

法实在是荒唐; 也别再诡称“至于半枚铜钱的获得

位置疑问，稍加思考则会理解为在城址中获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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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交代清楚铜钱被捡获位置，才能证明其立论可

靠与否，因为这是考察者的责任。若不然，此类野外

考察越少越好。
黄银洲、何彤慧并未正面回应商榷者的质疑，却

给后者扣上“其思维是将任何单一因素都当作能独

立说明问题的证据”的帽子，声称“因此不能说明问

题，其缺陷是不具有综合分析的地理学思想方法。
这里如不为说破，当反受其乱”［2］。此处有两点滑稽

可笑之处: 其一，所谓“其思维是将任何单一因素都

当作能独立说明问题的证据”，只是黄、何二人的独

特臆想; 若要喝破，自然是说破其发明的臆想谬说。
其二，且看“综合分析的地理学思想方法”的表述，

便知何以可笑。“综合”与“分析”是两种相对立的

基本思维过程与研究方法，分析是把事物分解为各

个部分加以考察的方法，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

联结成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他们竟然将两个词语

混淆成一个词汇“综合分析”，甚至出现“综合集成

分析”的措辞。其论文出现如此语词舛误，其学术

见解能否令人信服，着实让读者摇头而已。商榷者

正是将《六胡州》列举的证据作了分解式的剖析，以

验证其是否具有可信性，这无疑是正确的研究方法。
细节决定论文的学术质量，细节决定论文的

学术生命。忽视细节，就是忽视学术论文的质量

和生命。《定位问题》完全忽视论证过程的细节，

因此其结论难于成立。在《定位问题》列举的诸多

证据中，窨子梁出土的唐人墓志“迁窆”一词被刻

意回避，且墓主初葬之地不明、鲁州与如鲁县的空

间关系不明; 将实地测量的明代兴武营故城数据

视作唐代前期鲁州城的形制，研究方法错误; “实

地考察发现的动物骨骼测定年代”( 即“时代略当

中唐至晚唐之遗存”) 与唐代前期“六胡州”存续

时间存在严重的错位，且所获古币的位置不明、乳

钉纹陶片亦非唐代典型器物; 《嘉靖宁夏新志》所

载并无明确年代，即使与兴武营故城遗物相印证，

也无法肯定就是唐代鲁州城。究其根源，《定位问

题》作者的研究方法存在严重偏差———以主观臆

想为基础“建构一种观点或获得一个综合结果”，

这必然是要出问题的。总之，唐代前期鲁州治城

绝非今明代兴武营故城。鲁州治城位置仍然是需

要继续考察与研究的学术悬案，无法定论。

二、《定位问题》涉及的

其他城址问题

在《定位问题》中，关于“与六胡州相关城址”、
什贲故城和兰池州都督府城的论述，同样是严重失

实。在《定位问题》的“二、已确定的与六胡州相关

城址”部分，作者占用两页多的篇幅进行所谓“考

定”，不惜劫掠他人学术见解作为“考定”成果
［2］。

对于此种做法，说得轻一点，可谓画蛇添足或拾人牙

慧; 说得重一点，就是透过“考定”旗号以剽夺他人

学术成果为己有。
1． 关于《定位问题》所谓“与六胡州相关城址”

的“考定”有无新意

先来 剖 析 他 们 对 灵 州、夏 州 治 城 的 所 谓“考

定”。对于夏州城址，《定位问题》仅谓“但夏州的州

府所在位置现今是确切知道的，即今统万城遗址所

在”［2］。这就是其所谓考定，连一个引文出处也没

有。对于灵州城址，《定位问题》仅说“灵州城址尚

没有确切定位，早先学界一般采用‘今宁夏灵武市

西南’，吴忠建市以后，逐渐改为‘今吴忠市北或西

北’。2003 年 5 月 8 日，《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铭》

的出土，为灵州城址提供了更为明确的线索。墓志

记载墓主人吕氏‘终于灵州私第’，葬在‘回乐县东

原’，灵州与回乐县同治一城，因此灵州城当在墓葬

的西面，即吴忠市利通区所在，只是具体地点需更多

考古发现。”［2］
作者在此仅引用宁夏学者的判断，并

未做出实质性的考证，岂可称作“考定”? 况且利通

区原是县级吴忠市，是一个行政区域; 所谓灵州城

“即吴忠市利通区所在”，等于废话。显然，他们并

未真正在作考证，也就拿不出真正的考定结论。
尽管如此，《定位问题》作者竟然表示:“考定了

夏州和唐代灵州，我们再来看属于夏州的长泽县和

属于盐州的白池县。”［2］
他们对长泽县城所谓“考

定”，仅引用侯仁之、朱士光的判断，作为其结论。
唐代白池县城的位置，考古学者张郁早已做出实地

调查的结论，而他们仍装模作样地进行“考定”，纯

属画蛇添足。还声称“确定白池县城所在，对于盐

州城址的确定至关重要”，遂开始对盐州城的所谓

“考定”，也仅仅引用定边县文物研究者黄龙程同志

的成论而已，况且存在严重的转抄舛误。唐代盐州

城 址 早 被 其 他 学 者 确 定 在 今 陕 西 定 边 县

城
［7］251—254 ［8］ 99 － 112。而《定位问题》还要做出“考定”

结论:“综上，盐州的城址位于定边县城位置基本可

以确定。”［2］
这分明是劫掠他人学术成果作为“考

定”结论!

但是，《定位问题》作者继续宣称:“前文已考定

唐代的灵州、盐州、夏州、白池县、长泽县和六胡州之

鲁州，借助 GIS 软件，我们将其他唐代城址进行了空

间定量计算，结果见图 2。”［2］
照旧将五座古城定位

之功归于自己。据此可知，《定位问题》的“2． 已确

定的与六胡州相关城址”属于狗尾续貂式的“考定”
文字，毫无参考价值。

2． 关于《定位问题》对什贲故城位置的误判

关于“什贲故城”的地理位置问题。《定位问

题》声称:“艾冲断定十贲故城处于夏州北境，考《新

唐书》所引贾耽的日记为‘……’贾耽亲自走过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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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所记当属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十贲故城处

于黄河以北，根本不可能处于夏州境内，是不能做夏

州北境的。”［2］
乍看此语似乎很有道理，仔细审视则

漏洞层出。笔者在另文中确实论及什贲故城的位

置，即“唐夏州朔方县与汉朔方县确非同地，但汉朔

方县故城( 唐时称什贲故城) 的确位于夏州北境，也

是事实。”［9］
此论断并无不妥。倒是黄银洲、何彤慧

在企图否定他人见解时犯下四个错误而不自知。
《定位问题》作者的引文及推论犯下哪四个错

误呢?

( 1) 黄银洲、何彤慧片面地转引《新唐书》文

字，未与其他唐代文献对校，仍将“什贲故城”误为

“十贲故城”。在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写

作“什贲故城”［10］ 101，唐贞观十年 ( 635 ) 成书的《周

书》同样记作“什贲”故城。据此应以“什贲故城”为

正
［11］ 318。无疑，其作法既不尊重史学原著，亦篡改

他人原文措辞。
( 2) 黄银洲、何彤慧再三强调《新唐书》所引是

贾耽日记，并且声称“贾耽亲自走过这条路线，所记

当属实”［2］。这就让我不明白了。贾耽何时走过夏

州至天德军的道路，且留下其旅行日记，千余年后被

两位作者发现? 恕我愚钝，读书不广，务请告知其出

处! 据笔者所知，贾耽并未到过“河曲”地域，这有

其本传为证。《旧唐书·贾耽传》曰: 贾“耽好地理

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

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险夷，百蛮之土俗，区分

指画，备究源流。”［12］ 3784 － 3786《新唐书·贾耽传》也同

样记载:“耽嗜观书，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

与使夷狄者见之，必从询索风俗，故天下地土区产、
山川夷阻，必究知之。”［13］ 5083 － 5085

即使《新唐书·地理

志七》亦云: “其后，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

甚详，从 边 州 入 四 夷，通 译 于 鸿 胪 者，莫 不 毕

纪。”［13］ 1146
尽皆只字未言所谓贾耽日记。《新唐书·

地理志七》仅称“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甚

详”，并未说贾耽曾经走过夏州城至天德军城的道

路。“考”者，研究也。毫无疑问，《旧唐书》和《新唐

书》所引贞元宰相贾耽的著作，是贾耽不耻下问地

向“四夷之使”和“使四夷还者”长期了解而积累的

地理知识，并非贾耽的旅行日记内容。《定位问题》

作者出于为己辩解的动机，竟然虚构证据，真可谓无

所不用其极!

( 3) 黄银洲、何彤慧竟然认为:“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十贲故城处于黄河以北，根本不可能处于夏州

境内。”显然，他们并未认真研读《新唐书》相关文

字，也未阅读《水经注》的相关记载，更未将文献记

载与其野外考察相结合; 而是想当然地将“横水”判

定为黄河，从而将“十贲故城”置于黄河以北，以非

难商榷者。他们十分漠视《水经注》对于朔方县城

( 唐代什贲故城) 与黄河相对位置的记载，悍然将朔

方县城移至黄河以北。殊不知，这种轻率作法已将

其导入误区。“横水”乃今杭锦旗北部古代毛布拉

格孔兑沟西侧的支流，其北方的“什贲故城”在今杭

锦旗北部库布齐沙漠中。再往北去，唐代宁远城附

近的“屯根水”才是那时黄河在后套平原的南支河

道。他们声称“利用目前学界倡导的多指标参照方

法”，却无视《新唐书》《水经注》等历史文献记载和

实际地理形势，悍然将什贲故城移至黄河以北，让读

者叹为观止! 这样既更改他人论文原意，也曲解历

史文献本意，更是研究方法的重大失误。
( 4) 黄银洲、何彤慧的注释屡屡出错。笔者不

无遗憾地再次指出:《定位问题》试图否定笔者关于

“什贲故城”位置的见解时，又将其出处写错了。在

该刊第 147 页的正文中列为注释序号 ，而在脚注中

赫然写成“［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4《关内

道四》”［2］。我实在困惑《定位问题》作者为何如此

忽视论文的论证细节，总是犯这种错误。
3． 关于《定位问题》推断兰池都督府治城的证

据是否可靠

在关于兰池都督府城是否在查干巴拉嘎素古城

的问题上，《继续探索》认为:《六胡州》指“兰池”为

“土地卑湿、湖泽众多”的普通湖泊，这种解释实在

是牵强附会，无法作为证据
［3］。《定位问题》对此无

力做出正面回应，却伺隙进行侧击。在该文论及白

池县的得名来历时，黄银洲、何彤慧写道: “《元和郡

县图志》载白池县得名原因为‘地近白池’，宋曾公

亮《武经总要》载:‘盐州其地有白池，……因其地有

盐池，置 城 以 护 之，唐 曰 白 池 县，又 名 井 城 葭 芦

泽’。”接着写到:“艾冲在……认为唐代的‘泽’指人

工不能开采的湖泊，根据此条文献记载，该论点恐难

成立。”［2］
他们看见“又名井城葭芦泽”，似乎拽住了

救命稻草，急忙抓来作为武器。殊不知这根稻草毫

无价值。
那么，“又名井城葭芦泽”之语，能否作为兰池

州都督府城的旁证呢? 显然不能。

首先，《定位问题》作者断章取义地引出对己有

利的文字，其他尽皆摒弃，而且肆意篡改《武经总

要》原文，也未注明《武经总要》的版本信息和具体

出处。为复原事实以正视听，笔者特在此完整转引

《武经总要》相关文字如下: “盐州五原郡，唐都督

府。正元中，城为吐蕃所毁，塞外无复保障，大或入

寇。复加版筑。既城之后，边患息焉。迄德宗朝，虏

不敢犯塞。今陷。……其地有曰池，南北九十里。

旧蕃戎之地，隋以其地有盐池，置城以护之。唐曰白

池县。又名井城葭芦泽。正元中，度支使兼灵盐等

州池井榷盐使。本朝景德中，赵德明乞入青盐交易，

不允。”［16］6 － 7
将笔者的引文跟《定位问题》的引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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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后者掐头去尾而断章取义之迹昭然展现，且

标点大多不妥; 引文仅延至“又名井城葭芦泽”戛然

而止，其后全部省去。更严重的是，两位作者将原著

的“曰池”径直篡改为“白池”，以适应其诡辩需要。
这种不尊重原著的作法是错误的，因而无法作为兰

池都督府治城的佐证。
其次，依据笔者转引的《武经总要》原文，可看

出两个关键节点: ( 1) 所谓“又名井城葭芦泽”7 字，

在此纯系衍文。因为它跟上下文毫无关联，上文是

叙述隋唐两朝城池与建置的沿革，与这 7 字无关; 下

文是叙述贞元年间唐朝度支使的兼职，也跟此 7 字

无瓜葛。明眼人一看便知实乃抄写之笔误。但《定

位问题》不辨真伪，如获至宝。引文中属于抄写之

误者，还有“大或入寇”的“大或”是“犬戎”之笔误;

“其地有曰池”的“曰池”是“盐池”之笔误; 至于“正

元中”，则是宋代人因避讳而将“贞元中”之“贞”更

作“正”。( 2) 《武经总要》的记载再次向我们表明:

唐代人对可开采食盐的盐湖称作“池”，而对普通湖

泊称作“泽”。在该段引文中相继出现“其地有曰

池”、“隋以其地有盐池”、“唐曰白池县”、“灵盐等

州池井榷盐使”等，就足已说明问题。其中“灵盐等

州池井榷盐使”的“池”指盐池、“井”指盐井。《定

位问题》所谓兰池都督府城在查干巴拉嘎素古城的

说法
［2］，实在是毫无依据的。

三、《定位问题》有关灵州幅员与

转引其他学者成果的失误

1． 关于《定位问题》对灵州幅员的误判

关于灵州州境东西距离数据。《定位问题》在

论及灵州州境时称: “根据常识判断，此处记载的

‘五百八十里’是可接受的，‘南北八十里’则明显错

误。”“艾冲认为此处的‘东西五百八十里’的记载同

样不妥”，“但作者此处首先忽视唐代和现代度量之

间的差异，同时也是对古人记载的一种苛求”［2］。
在此需要指出，《定位问题》并未给出唐代 1 里等于

现代多少米的换算值，而且将图测距离偷换成“实

测”距离。从该文“三、六胡州城址定位”的“2． 其

他城址的定位”的行文可见，黄银洲、何彤慧并不清

楚唐里与今华里之间的差异。正是他们在文中“图

2 毛乌素沙地西南部唐代城址的空间关系图”中将

唐里跟当代华里和公里混淆使用
［2］。这就使《定位

问题》出现自相抵牾的内容。
笔者在此引出原文如下: “在小比例地图上，这

道山梁相当引人注目。它东距盐州城 ( 今陕西定

边) 约为 87 里。我们知道，灵、盐二州间距 300 里，

减去 87 里，灵州至其东界约为 210 余里。而灵州治

城至其西界———贺兰山脉约为 200 余里。如此，灵

州东西幅员不过 500 里。《元和郡县图志》所谓灵

州‘东西 580 里’显然不妥。”［9］ 27
唐代 1 里相当今

540 米。① 现代 87 里约合 80． 5 唐里。正因两个数

据相当接近，仅差 6． 5 里，故采取忽略不计的处理;

而且笔者在推论时均采用约略数据，即使灵州至其

东界里程增至 219． 5 唐里，取其成数 220 唐里，灵州

州境东西长约 420 唐里，仍未超出“灵州东西幅员

不过 500 里”的结论。笔者的论述，既根据实际地

理形势，又尊重历史文献记载，有理有据地得出结

论。因此，《定位问题》对灵州管区东西里程的判断

是错误的，对他人的指责毫无道理。

究竟是谁“忽视唐代和现代度量之间的差异”

呢? 正是《定位问题》的作者黄银洲、何彤慧。通读

该文“三、六胡州城址定位”的“2． 其他城址的定

位”部分和“图 2 毛乌素沙地西南部唐代城址的空

间关系图”，就知分晓。他们在此铸下两大错误: 其

一是在未考定唐代诸城间交通路线的实际位置与具

体走向的情况下，仅利用 GIS 软件测算出诸城址间

的直线距离而得出公里数据。这些所谓图上量测的

“精确测定的数据”岂能作为唐代诸城间的实际道

路里程? 显然不能。因为唐代实际交通道路既有路

线的横向转折，也有地形的上下起伏，其实际里程远

大于直线距离，两者间并无可比性。其二是公然将

量测的直线公里数据与唐代道路里程相比较，毫不

顾忌唐里与当代华里的差异，也不管唐里才是道路

实际里程数据。显然，正是《定位问题》两作者“忽

视唐代和现代度量之间的差异”［2］。唐代 1 里相当

今 540 米。倘若在探明唐代道路位置的前提下，将

诸城间唐里数据折算成公里数据，再与其测算的公

里数据比较，不是更接近历史实际吗! 两位作者为

何不愿这么作呢? 此乃其断章取义所致。
2． 关于《定位问题》作者刻意更改其他学者的

论述本意

( 1) 黄银洲、何彤慧在《定位问题》中，悄然更

改张广达先生的论文涉及之关键年份，再予以否定。

张广达在其论文中表述过如下学术见解: “考安菩

去世于 664 年，这证明唐代之有六胡州早于文献记

载的调露元年( 679) 。”“《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调

露元年( 679) 设六胡州，以唐人为刺史，实际含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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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盛璋先生认为: “唐里用大尺。自唐以后，尺虽有

不同，但里仍沿承而下，并未经校量更改。人民口耳相传，仍

用旧里计程，亦多未变。理论上各朝代的里用 1800 尺乘以

当时的尺长，实际上里并未随尺之长度而改变。……总之，

里距的计算较粗，较少变化，不能按历代尺度苛求。今华里

一里为半公里，唐里按唐尺度为 540 米，相差不多。”引自中

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写《中国自然地理:

历史自然地理》附录: 历代度量衡换算 简 表，科 学 出 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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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年始置六胡州，而在是年以唐人取代昭武九姓

首领为刺史。”［14］ 71 － 82
而《定位问题》则更改成: 张广

达认为“实际设置六胡州的年代应早于武德元年

( 618) ，但这一推论仍有待探索。”［2］
将“调露元年

( 679) ”刻意改成“武德元年 ( 618 ) ”，相差 60 年之

久，究竟对两位作者有何益处呢? 这只能彰显出更

改者的学术素质太差，对张广达的学术声誉毫无

影响。
( 2) 何彤慧、王乃昂、黄银洲在其论文《六胡州

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其地望实考》中间接引用笔者

之文时，几次将笔者原文“开元十八年”刻意篡改为

“元和十八年”，再予以否定。例 1 : “他指出: 六胡

州行政单位的治城前后共有 12 处，并且认为开元二

十六年所置宥州城、长安四年与元和十八年置匡州

治城即今鄂托克前旗的查干巴拉嘎苏古城;”［15］90
例

2:“对于艾冲先生考证其为‘长安四年与元和十八

年置匡州治城’一说，笔者不敢苟同。”［15］95
此种手法

跟更改张广达的论文如出一辙，先暗中篡改他人论

文的关键语词，再给予公开否定。
( 3) 《定位问题》公然篡改史书所载“康待宾之

乱”爆发的年份和几件史事的时间顺序。例如: “而

开元十年康待宾叛乱”; “开元十年 ( 722 ) ，鲁、丽、
契、塞四州复置，文献记载没有说明兰池都督府是否

已撤。之 后 发 生 康 待 宾 叛 乱，当 地 的 胡 人 被 赶

走。”［2］
据《旧唐书》记载，康待宾之乱发生于开元九

年( 721) ，即“开元九年四月，胡贼康待宾率众反，据

长泉县，自称叶护，攻陷兰池等六州”［12］ 3052。“康待

宾之乱”并非发生在开元十年。更有甚者，将叛乱

爆发时间置于“开元十年复置鲁州、丽州、契州、塞

州”之后，导致几件史事的前后顺序颠倒。他们无

视史书记载而任意篡改，表明其时间概念相当混乱。
因此，《定位问题》所论匡、长二州与兰池府、宥州的

沿革关系实在无法令人信服。
正因《定位问题》在论证细节上问题层出，致其

立论失去可靠的证据基础，也彰显出学风的浮躁。

四、余 论

综上所述，唐代“六胡州”治城的真实位置问题

仍是一个尚待继续探究的学术悬案，仍需学界同志

继续探究。迄今为止，所获研究成果只是阶段性认

识，仍不能作为定论。
细节决定论文的学术质量，细节决定论文的学

术生命。忽视细节，就是忽视学术论文的质量和生

命。透过对《定位问题》关于唐代“六胡州”诸城址

的证据所作剖析，可知该文在“采用多学科交叉综

合分析的方法”之耀目标签下，实际运用了先入为

主的臆想、回避关键词语、刻意更改原著、曲解文献

记载、拼凑各种资料、信口开河等不恰当的研究方

法，而且极为漠视论证过程的细节。因此，该文存在

大量的论证失误，最终影响到其研究结论。更严重

的是，将《定位问题》与他们此前发表的同一主题内

容的两篇论文《六胡州古城址的发现及其环境意

义》和《六胡州聚落地理研究进展及其地望实考》所

阐述的观点作个比较，就发现他们对唐代“六胡州”
城址的认识出现明显的退步。在后两文中，他们肯

定地说: 唐代丽州治城即今巴郎庙古城、含州治城即

今乌兰道崩古城、塞州治城即今敖勒召其古城、依州

治城即今苏里迪古城、契州治城即今巴彦呼拉呼古

城
［1］［15］。但是，在《定位问题》中，他们仅仅含糊地

声称: 今查干巴拉嘎素古城是唐代丽、契二州之一的

治城，今乌兰道崩古城是唐代依、含二州之一的治

城
［2］。何以学术认识倒退如此之快也? 这难道就是

他们所谓“创建性成果”吗? 不过，这种状况恰好表

明“六胡州”治城的真实位置仍然需要学者继续

探索。
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认真”二字。任何事

情惟有认真，才能做好。倘若在《六胡州》这三位

作者中，有 一 人 能 够 认 真 地 将 文 章 通 读 校 核 一

遍，就能将舛误降至最少。倘若《六胡州》与《定

位问题》作者能认真一点、严谨一点、踏实 一 点，

就不会出错。其实，《定位问题》所显露的研究方

法弊病，正 是 葛 剑 雄 先 生 早 在 2006 年 所 尖 锐 指

出影响中国 历 史 地 理 学 发 展 的 四 大 主 要 因 素 之

一。即“二是轻视文献资料 的 作 用，片 面 强 调 实

地考察、计量和电脑等科研手段，因而完全不重

视吸收沿革地理的成果，甚至视谬误为新见解、
新成果。”①正因为《定位问题》作者轻视文献资料

的作用，斥作“单一学科的注经式研究”、“纯书斋式

的历史地理学”，从而使自己成为“视谬误为新见

解、新成果”的典型实例。这种粘贴标签、牵强附

会、虚构证据等错误的研究方法，正是历史地理学界

应高度重视的不良倾向。
研究方法的片面、失当和瑕疵，实际折射出其治

学态度不端、学风不正的深层问题。在历史地理学

研究工作中，应提倡持重稳健、淡泊名利的治学态

度，养成求真求实、审慎严谨、踏实推进的健康学风。
倘若一个学术团队感染不健康的学风，其产出的学

术成果肯定是问题层出。
本文开诚布公地讨论关于唐代“六胡州”研究

尚待解决的问题及其学术认识的分歧，旨在进行正

常的学术交流，共同探究彼此关注的学术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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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葛剑雄:《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国学的推陈

与出新》，载于《人民政协报》1999 年 3 月 24 日; 也见于“爱

思想网站( http:∥www． aisixiang． com) /学术 /历史学专栏 /历
史地理学 /”，2006 － 07 －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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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discussion on the Locations of the Capitals of“the Six Barbarian Stat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o Be Further Probed into

———A Consultation with Comrades Wang Nai’ang，Huang Yinzhou and He Tonghui
AI Chong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Shaanxi)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 re － discussion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studies of the locations of the capitals
of the six barbarian states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nd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in the academic world． Through
careful analysis of bases offered in On the Matter of Location，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unearthed in Yinziliang and other related materials are not enough to prove that the town of Lu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s located in the old seat of Xingwuying，that the“investigation”of locations of other related towns in the
“six barbarian states”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is purely groundless and that the inferred conclusion of the
locations of the old seat of Shiben and the capital of Lanchi governor’s administration was erroneous． As a matter of
fact，evidences are lacking in the capitals of the“six barbarian states”Psychological Study and studies on their
locations have offered no deterministic conclusions，further research of which is highly desirable． A dissection of the
many mistakes that occurred in the relevant papers shows that the very source lies in improper research approach，

fickle atmosphere in academic world． To better the situation，a healthy academic atmosphere should be advocated to
carefully and rigorously seek the truthful and practical，neglect fame and interests and advance academic research
steadily．

Key Words: the Early Tang Dynasty; capitals of the“six barbarian states”; coffin movement; academic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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